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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

所”）主板挂牌上市（简称“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具体如下：

１

、发行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

市的特别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符合前述国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条件。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上市规则》”）以及香港法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

的发行人在香港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将在符合香港法律和《上市规则》

的要求和条件下进行。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向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募集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境

外上市外资股（简称“

Ｈ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３

、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在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有效期内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发行窗口完成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事

宜。 具体发行时间将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状况和境内外监管部门审批情况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

人士决定。

４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发行方式包括：

（

１

）香港公开发行；

（

２

）国际配售，根据国际惯例和资本市场情况选择，可包括但不限于：

①

美国证券法项下（

ａ

）

１４４Ａ

条款的美国境内发行；（

ｂ

）

Ｓ

规例的美国境外发行；及

②

于日本非上市公开发行（

ＰＯＷＬ

）。

５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不低于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

，并授予簿记管理人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Ｈ

股股数

１５％

的超额配售权。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法律规定、监管机构

批准和市场情况确定。

６

、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本次

Ｈ

股发行价格将在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根据国际惯

例，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发行时国内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同类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确

定。

７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本次

Ｈ

股发行的对象为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

８

、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香港公开发售部分将根据接获认购者的有效申请数目而决定配发给认购者的股份数目。 配发基准根据认

购者在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有效申请的股份数目而可能有所不同，但仍会严格按照比例分配。 在适当的情况下，

配发股份也可通过抽签方式进行，即部分认购者可能会获配发比其他申请认购相同股份数目的认购者较多的

股份，而未获抽中的认购者可能不会获配发任何股份，公开发售部分的比例将按照《上市规则》规定的超额认

购倍数设定“回拨”机制。 公司也可以根据《上市规则》和发售时的具体规模向香港联交所申请“回拨”机制的豁

免。

国际配售部分占本次发行的比例将根据香港公开发售部分比例来决定。 国际配售部分的配售对象和配售

额度将根据累计订单，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包括但不限于：总体超额认购倍数、投资者的质量、投资者的

重要性和在过去交易中的表现、投资者下单的时间、订单的大小、价格的敏感度、预路演的参与程度、对该投资

者的后市行为的预计等。 在本次国际配售分配中，将优先考虑基石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如有）和机构投资者。

在不允许就公司的股份提出要约或进行销售的任何国家或司法管辖区，本议案的公告不构成销售本公司

股份的要约，且公司也未邀请任何人提出购买本公司股份的要约。 公司在刊发招股说明书后，方可销售公司股

份或接受购买公司股份的要约。

９

、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为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之目的，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按照

Ｈ

股招股说明书所载条款及

条件，向境外专业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及其他投资者发行

Ｈ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本议案涉及的上述九项事项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１

、收购境内外资产。

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煤炭类项目：（

１

）收购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其管理的山西灵石银

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各

５１％

股权；（

２

）收

购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权 （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拥有山西沁源康伟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沁源康伟孟子峪煤业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３

）合作开发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

ＥＰＣ１７２３

煤炭探矿权项目。

２

、偿还银行贷款。

３

、补充流动资金，改善资本结构，及其他一般商业用途等。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工作的需要，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该等决议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工作需要，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

与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１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全权负

责该方案的具体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

Ｈ

股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和最终定价）、发行时

间、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超额配售事宜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必要且适当地修改、签署、递交及刊发招股说明

书，批准盈利及现金流预测事宜及

Ｈ

股定价范围，签署、执行、修改、中止任何关联

／

连交易协议、顾问协议、投资

协议、股份过户协议，签署、执行、修改、中止任何与本次

Ｈ

股发行有关的其他协议，聘请保荐人、境内外律师、收

款银行及其他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中介机构，代表公司与香港联交所进行沟通，通过及签署验证笔记以及

责任书，通过费用估算、发布正式通告，大量印刷招股书以及申请表格，批准发行股票证书及股票过户以及在

上述文件上加盖公司公章，以及其他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的事项。

２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就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事宜向境内外有关政府、监管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

成须向境内外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所有必要文件；并做出其等认为与本次

Ｈ

股发行并上市有关的

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事情及事宜。

３

、在不限制本议案上述第一点及第二点所述的一般性情况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代表公司批准及通过香港联交所上市申请表格（

Ａ１

表格）的形式与内容，批准保荐人适时向香港联交所提

交

Ａ１

表格，并于提交该表格时：

Ａ

、代表公司作出以下载列于

Ａ１

表格中的承诺（如果香港联交所对

Ａ１

表格作出修改，则代表公司根据修改

后的

Ａ１

表格的要求作出相应的承诺）：

ａ

、在本公司任何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期间的任何时间，遵守当时有效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简称《上市规则》）的一切要求；

ｂ

、如果在上市委员会预期就上市申请进行聆讯审批的日期前，因情况出现任何变化，而导致在此呈交的

本申请表格或上市文件稿本中载列的任何资料在任何实质方面存有重大误导性，本公司将通知香港联交所；

ｃ

、在证券交易开始前，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３７

）款要求的声明（《上市规则》附录五

Ｆ

表

格）；

ｄ

、按照《上市规则》第

９．１１

（

１

）至

９．１１

（

３８

）条的规定在适当时间提交文件，特别是促使每名董事、拟担任董事

的人士、监事及拟担任监事的人士在上市文件刊发后，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按《上市规则》附录五

Ｈ／Ｉ

表格

的形式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一份签妥的声明及承诺；及

ｅ

、遵守香港联交所不时公布的刊发和通讯方面的程序及格式要求。

Ｂ

、代表公司按照

Ａ１

表格中提及的《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第

５

条和第

７

条的规定批准香港联

交所将下列文件的副本送交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存档：

ａ

、所有经公司向香港联交所呈递的文件（如

Ａ１

表格）；及

ｂ

、公司或公司代表向公众人士或公司证券持有人作出或发出的某些公告、陈述、通告或其他文件（如公司

证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４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外有关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对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新章程及其附件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章程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

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并在

Ｈ

股发行完毕后向商务、工商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５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政府机关和监管机构的要求及有关批准文件，对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的决议内容作出相应修改。

６

、授权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关于提请董事会确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基础上，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王金余先

生或其授权之人士具体办理该议案所述相关事务及其他可由董事会授权的与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的

所有事务。

六、《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公司计划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审计结果为基础，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形成的滚存利润进行分配，具体分配

方案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披露，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若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

前完成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则于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之后，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之前公司的

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共计发行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每股面

值

１

元），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变更登记，公司总股本

及注册资本由原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元（股）增加至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元（股），现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

本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１

、《公司章程》第六条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元。 ”

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元。 ”

２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５６７

，

６５０

，

７３３

股。 ”

现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已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因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新股后的增资

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不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拟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在《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第二十七条后增加一条款：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不适用于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

Ｈ

股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修改后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在公司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在本次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前，现行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继续有效。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九、《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证券交易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二楼

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四）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

１

）发行资格和条件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３

）发行时间

（

４

）发行方式

（

５

）发行规模

（

６

）定价方式

（

７

）发行对象

（

８

）发售原则

（

９

）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５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上述第

１－５

项议案均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第

６

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一）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星期一）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持股东帐户卡、本

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

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八）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九）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４

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李 军、王 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３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２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附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附件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附件１：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议的网络投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的证券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二、投票操作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 说明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１４ Ａ

股

２

、表决议案

（

１

）一次性表决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６．００

所有

１４

项议案

７３８１５７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如需对议案

１

所有子议案进行相同意愿的表决，则按照如下进行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１－１．０９

议案

１

所有子议案

７３８１５７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逐项表决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１

发行资格和条件

１．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３

发行时间

１．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４

发行方式

１．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５

发行规模

１．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６

定价方式

１．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７

发行对象

１．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８

发售原则

１．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９

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００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００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００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

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００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００

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

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三、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永泰能源”的投资者，如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方式之

一，表示相应的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３

股 弃权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永泰能源”的投资者，对各个议案进行逐项表决投票，如对第一个议案第一项子议案

进行投票，其应选择申报下列方式之一，表示相应的投票意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１

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２

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７

永泰投票 买入

１．０１

元

３

股 弃权

如对不含子议案的第二个议案投票，其申报价格相应修改为该议案对应价格“

２．００

元”，其余申报信息根据

表示的不同投票意见依次同上。

四、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

行投票；若对议案

１

下各项子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

决的议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议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

１．０１

发行资格和条件

１．０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０３

发行时间

１．０４

发行方式

１．０５

发行规模

１．０６

定价方式

１．０７

发行对象

１．０８

发售原则

１．０９

公司拟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２

关于公司发行

Ｈ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

Ｈ

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

议案

５

关于发行

Ｈ

股股票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关于修改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

》

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

√

”表示意见，上述

三种表决意见只能选其一，多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永泰控股”）获悉，永泰控股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

通股份

６６

，

０１２

，

９０３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７％

）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截至公告日， 永泰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质押登记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２５５

，

７４１

，

７１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９４％

。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吉林华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０

号），核准公司向

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及房屋抵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３．２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 本次公

司债券拟采用抵押担保方式。 公司将其合法拥有的评估价值为

４９

，

１０２．１４

万元

的部分房产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进行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拟作为公司增信措施之一； 抵押期限自抵押资产办理完毕抵押

登记手续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清偿完毕止。 具体明细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证明细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面积

（ｍ

２

）

土地位置

１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３

号

５１，８１８．９７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２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３１４

号

１０，６０９．３１

深圳街

９９

号

３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４４７６

号

２１，７１６．２２

深圳街

９９

号

４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２２０２０４００１４８３

号

２０，６１６．５５

深圳街

９９

号

５

吉市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０２０２００７３８５

号

２０３．１８

昌邑区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

厂北综合楼

３－Ｂ

轴

Ａ－Ｊ

轴

二、房屋所有权证明细

序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备注

１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５

号

１００

号小黄楼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２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４

号

１００

号综合楼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７

号

１００

号芯片一部厂房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４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８

号

１００

号五车间厂房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５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７

号

１００

号动力站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６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９

号

１００

号锅炉房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７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９

号

１００

号污水站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８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０

号

１００

号加压泵房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９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８０

号 车库长江街

１００

号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１０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５

号

１００

号厂区

７＃

化学品库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１１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４

号

／

吉林市

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１１６

号

１００

号收发室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１２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６

号

１００

号车库甲小车库 长江街

１００

号

１３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７

号

９９

号八车间厂房 深圳街

９９

号

１４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３

号

９９

号气体站 深圳街

９９

号

１５

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

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４

号 江城化工总厂北综合楼

昌邑区吉林大街江城化工总厂北

综合楼

３－Ｂ

轴

Ａ－Ｊ

轴

１６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４７０８

号 麦吉柯房屋 深圳街

９９

号

１７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３

号

９９

号氮气站 深圳街

９９

号

１８

吉林市房权证高字第

ＧＸ０００００７２８６

号

９９

号氢气站 深圳街

９９

号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股票简称：华微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报告。 现对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部分内容进一步补充披露如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

减少

３０

，

２６９

，

９９９．４２

元，减少比例为

３４．８３％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欧美发

生债务危机，受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四季度半导体市场景气度下降，导

致公司产能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减少，毛利率

降低，造成营业利润下滑所致。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６

转债简称：川投转债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川投转债”

２０１１

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川投转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息日）起计算利息，

第一年债券年利率为

０．５％

；

２

、派发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３

、扣税前每手可转换债券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５

元，按不同

税率扣税后每手可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分别为人民币

４．５

元 （税

率

１０％

）、人民币

４

元（税率

２０％

）；

４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５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６

、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简称川投转债）（

１１０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止满一年，根据《四川

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简称 《募集说

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现将第一年度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付息利率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规定，川投转债从可转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第一年的债券利率为

０．５％

，即每手可转债面值民

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５

元（含税）。

对于持有川投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按

２０％

的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 实际派发每手川投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

人民币

４

元；对于持有川投转债的合资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按

１０％

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后， 实际派发每手川投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

人民币

４．５

元；对于除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持有川投转债的投资者，本公司不

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每手川投转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利息为人民币

５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收市

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川投转债

（

１１００１６

）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川投转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

权登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申请转股及已转股的川投转债，无权再

获得当年及以后的利息，但与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东享有同等权益；在付息

债权登记日当日上交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川投转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当年

的川投转债利息。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代理支付川投转债的利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川投转债持有人可于除息日之后的第

５

个交易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川

投转债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川投转债付息的具体条款， 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金融投资报》的《募集说明

书》摘要，亦可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摘要。

五、咨询机构：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０９８６４７ 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传真：（

０２８

）

８６０９８６４９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小南街

２３

号川投大厦

６

楼

邮编：

６１００１５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

书》， 就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追加本公司为被执行人一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

裁定。 现将诉讼进展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

请，追加本公司为被执行人，对深圳市明星康桥投资有限公司应返还的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及

利息（扣除执行到位

５４８５００

元）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发布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临

２０１１－２３

号）

二、裁定情况

裁定驳回申请人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追加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

案件被执行人的请求。

申请人、被申请追加人、被执行人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１０

日内向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深中法执追字第

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ＨＢＰ２０１２－００３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及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新疆中科

福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福泉投资”）的减持股份告知函，福泉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６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９％

，本次减持后，福泉投资仍持有公司股票

６

，

６７４

，

６８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０％

。 具体情况如下：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人民币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新疆中科福泉

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３－７ １３．１７ ２５８ １．２７

２０１２－３－８ １３．３４ ２５２ １．２４

２０１２－３－９ １３．４４ １５６ ０．７７

其他方式

— — — —

合计

— —

６６６ ３．２９

２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新疆中科福泉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合计持有

１３

，

３３４

，

６８９ ６．５９％ ６

，

６７４

，

６８９ ３．３０％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份

１３

，

３３４

，

６８９ ６．５９％ ６

，

６７４

，

６８９ ３．３０％

有限售流通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福泉投资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福泉投资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１ ２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或 “甲

方”），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９

号文核准，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境外战略投资者德国罗伯

特·博世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１２

，

８５８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３９５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

，

８６６

，

０２８

，

９１０．００

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９０４

，

６５７．０７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２

，

８５０

，

１２４

，

２５２．９３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

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２

］

Ｂ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作为甲方按有关要求与本次发行保荐

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苏州分行（以下合称“乙方”）分别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１

、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４６６３５９９３５４８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汽

车尾气后处理系统产品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２９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７４０１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８９６

，

９４９

，

２５２．９３

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７３２２７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２５７２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７

，

７５０．００

万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７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和金额等具体信息如下

表：

存放银行 序号 存单期限 起始日 终止日

存单金额

（

万元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滨湖支行

１

贰年

２０１２－３－２ ２０１４－３－２ ２０

，

０００

２

壹年

２０１２－３－２ ２０１３－３－２ ２０

，

０００

３

陆个月

２０１２－３－２ ２０１２－９－２ ８

，

５００

４

叁个月

２０１２－３－２ ２０１２－６－２ ８

，

５００

合计

５７

，

０００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４

、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３０６１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９

，

５３５．５０

万元。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股权收购项目、工程研究院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５

、 在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苏 州 分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为

２６０１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４９３７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７２

，

０３２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

甲方

ＷＡＰＳ

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升项目、汽车动力

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存单期限和金额等具体信息

如下表：

存放银行 序号 存单期限 起始日 终止日

存单金额

（

万元

）

民生银行苏州

分行

１ ２

年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４－０３－０１ ２０

，

０００

２ １

年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４０

，

０００

３ ６

个月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２－０９－０１ ５

，

０００

４ ３

个月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２－０６－０１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７０

，

０００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本公司分别在上述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仅用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如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２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奇英、文光侠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

１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６

、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

金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７

、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

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１０

、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５

股票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罗腾子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为了

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平安证券决定授权唐伟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起接

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吕佳、唐

伟，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附：唐伟先生简历

唐伟先生简历：

唐伟先生，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业务总监。 具有

３

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及参与了宝莱特（

３００２４６

）、云南白药（

０００８８７

）、珠海港

（

０００５０７

） 等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主持及参与了新太科技 （

６００７２８

）、 广发证券

（

０００７７６

）等多家公司股改及重组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０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关于增加公司炸药生产

许可能力获得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增加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炸药生产许

可能力的批复》（工信安字［

２０１２

］

９

号），同意增加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清水河同蒙生产点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年生产能力

６０００

吨。

上述产能的增加，有利于公司炸药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质押公司

股票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特变集团将原质押于四川信托

有限公司的特变电工

３

，

２００

万股股票解除质押； 上述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特变集团持有的特变电工股票中被质押股份合计

２６

，

２００

万股。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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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前，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到公司副总

经理杨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杨建先生请求辞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时生效。杨建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

的任何职务，其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